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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

及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有关情况通报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化旅游局，市属各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现将省教育厅《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配合做好学生上下学交通

安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安组办[2011]44 号）、省教育厅《转发教

育部办公厅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有关情况的通报》（闽

教安组办[2011]4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教育厅通知的有关事项认

真贯彻执行。 

附件一：省教育厅《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配合做好学生上下学

交通安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安组办[2011]44 号） 

附件二：省教育厅《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

全防范工作有关情况的通报》（闽教安组办[2011]45 号）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一月四日 
主题词：教育  学校  交通  安全  通知 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、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安监局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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